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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78� � � � � � � �证券简称：奥来德 公告编号：2026-035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红旗大厦19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

普通股股东人数 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4,298,6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4,298,6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556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5562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61,425,164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2,493,

040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 董事长轩景泉先生主

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郑宇列席会议；部分高管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264,139 99.9590 0 0.0000 34,500 0.041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3,803,266 99.4123 460,241 0.5459 35,132 0.0418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00,572 95.2604 459,352 4.3755 38,212 0.3641

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3,800,675 99.4092 459,752 0.5453 38,212 0.045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9,950,901 95.2578 460,241 4.4057 35,132 0.3365

3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948,710 95.2369 459,352 4.3972 38,212 0.3659

4

《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9,948,310 95.2330 459,752 4.4011 38,212 0.36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3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在公司担任董事的关联股东轩景泉、轩菱忆、马晓宇、王辉、李明

以及轩景泉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长春巨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2026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谷亚韬、刘元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

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23� � � � � � �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7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哈平西路11号，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8,642,2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40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何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哈尔滨威帝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周宝田先生列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416,834 99.8247 201,000 0.1562 24,400 0.0191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441,234 99.8437 179,300 0.1393 21,700 0.017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121,422 98.2435 2,226,912 1.7346 27,900 0.0219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435,734 99.8394 178,600 0.1388 27,900 0.021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463,334 99.8609 169,200 0.1315 9,700 0.00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988,550 96.7525 179,300 2.8968 21,700 0.3507

3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3,934,738 63.5706 2,226,912 35.9785 27,900 0.4509

4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5,983,050 96.6637 178,600 2.8855 27,900 0.4508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010,650 97.1096 169,200 2.7336 9,700 0.15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共5项议案，议案1、2、3、4、5表决通过；

2、本次审议的特别决议议案：无；

3、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2、3、4、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郁琼，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266,000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佳隆、翁连诚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213� �证券简称：镇洋发展 公告编号：2026-049

转债代码：113681� �转债简称：镇洋转债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沪杭甬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

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沪杭甬”）拟通过向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镇洋发展”或“公司”）所有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镇洋发展（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

收合并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6〕20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要求浙江沪杭甬、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进一步书面说明和解释。

截至目前，公司与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回复，

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应修订，形成了《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本次补充和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如无特

别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或释义均与《重组报告书》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章节目录 差异对照情况

目录 对“目录”中目录内容进行更新

释义 对“释义”中释义内容进行更新

重大事项提示

对“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本次交易方案简要介绍” 、“五、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补充披露了2025年度

合并双方分红情况对本次交易定价及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等事项的影响

在“重大事项提示” 补充披露了“六、发行人板块定位情况” 、“七、发行人选择的上市标准”等浙江沪杭甬相关情况

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对“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之“二、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补充披露了2025年度合并双方分红情况对本次交易定价、换

股比例、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可转换债券换股价格等事项的影响

在“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补充披露了“七、发行人板块定位情况” 、“八、发行人选择的上市标准”等浙江沪杭甬相关

情况

第二节吸收合并方基本情

况

对“第二节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之“七、浙江沪杭甬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简要情况” 补充披露了重要子公司及对

浙江沪杭甬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情况

第六节业务和技术

在“第六节业务和技术”之“三、吸收合并方主营业务的具体情况”中补充披露了高速公路相关业务与技术情况

在“第六节业务和技术”之“七、吸收合并双方主要资产情况”中更新了浙江沪杭甬的土地房产情况

第九节同业竞争与关联交

易

在“第九节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三、浙江沪杭甬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中补充披露了重大关联交易和一般关联

交易情况

第十节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对“第十节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更新披露了浙江沪杭甬董事变化情况

第十五节业务发展目标 对“第十五节业务发展目标”中对公司发展战略、业务发展等内容修改表述

除上述主要修订调整外，公司已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考虑上下文联系、可读性

及数据准确性，公司对《重组报告书》的部分段落、文字表述进行了优化调整，详见《重组报告书》楷体

加粗部分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213� �证券简称：镇洋发展 公告编号：2026-048

转债代码：113681� �转债简称：镇洋转债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沪杭甬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暨

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沪杭甬” ）拟通过向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镇洋发展”或“公司” ）所有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镇洋发展（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

收合并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6〕20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要求浙江沪杭甬、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进一步书面说明和解释。

近日，公司、浙江沪杭甬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并对重组报告

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获得相应批准、核准或同意后方可正式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批准、核准或

同意，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329�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6-022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855号36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1,797,9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70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孙望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现场列席2人，视频通讯列席6人。 ）

2、董事会秘书金昌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763,994 99.9776 19,060 0.0126 14,920 0.009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763,994 99.9776 19,060 0.0126 14,920 0.009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763,994 99.9776 19,060 0.0126 14,920 0.009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5,262 99.4758 19,060 0.2853 15,960 0.2389

5、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763,994 99.9776 19,060 0.0126 14,920 0.009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762,954 99.9769 19,060 0.0126 15,960 0.010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740,454 99.9621 41,060 0.0270 16,460 0.010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762,044 99.9763 19,970 0.0132 15,960 0.0105

9、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429,422 99.9331 21,010 0.0386 15,420 0.0283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740,454 99.9621 41,060 0.0270 16,460 0.01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

授权的议案

15,265,302 99.7779 19,060 0.1246 14,920 0.0975

3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15,265,302 99.7779 19,060 0.1246 14,920 0.0975

4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645,262 99.4758 19,060 0.2853 15,960 0.2389

5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5,265,302 99.7779 19,060 0.1246 14,920 0.0975

6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5,264,262 99.7711 19,060 0.1246 15,960 0.1043

7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15,241,762 99.6240 41,060 0.2684 16,460 0.1076

8 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15,263,352 99.7652 19,970 0.1305 15,960 0.1043

9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5,262,852 99.7619 21,010 0.1373 15,420 0.10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共审议10项议案，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为普通决议，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2、议案4、9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湖北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侬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回避了议案4的表决；湖北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议案9的表决。

3、上述议案2、3、4、5、6、7、8、9对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欧阳军、章欣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6-066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盈峰转债”暨即将停止交易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

2026年5月25日为“盈峰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盈峰转债” 简称为“Z峰转

债” ；2026年5月25日收市后“盈峰转债”将停止交易。

2、最后转股日：2026年5月28日

2026年5月28日为“盈峰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当日收市前，持有“盈峰转债” 的投

资者仍可进行转股，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实施转股的“盈峰转债” 将停止转股，剩

余“盈峰转债”将按照101.129元/张（含息税，当期年利率为2.00%）的价格被强制赎回。若

被强制赎回，投资者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2026年5月20日收市后，距离“盈峰转债”停止交易日（2026年5月26日）仅剩3个

交易日，距离“盈峰转债”停止转股日（2026年5月29日）仅剩6个交易日。 特别提醒“盈峰

转债”持有人务必认真阅读本公告，充分了解相关风险，注意最后交易及最后转股时间，审

慎作出投资决策。

特别提示：

1、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日：2026年5月29日

2、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价格：人民币101.129元/张（含息税，当期年利率为2.00%），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公

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6年6月3日

4、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6年6月5日

5、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

6、可转换公司债券停止交易日：2026年5月26日

7、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转股日：2026年5月28日

8、可转换公司债券停止转股日：2026年5月29日

9、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日：2026年4月30日

10、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

11、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2、最后一个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峰转债

13、根据安排，截至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盈峰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 本

次赎回完成后，“盈峰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持有的“盈峰转债”存在被

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

赎回的情形。

14、风险提示：本次“盈峰转债” 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

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自2026年4月10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盈峰环境” 或“公司” ）股票已满足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格不低于“盈峰转债”当期转股价格（7.67元/股）的130%（即9.971元/股）的情形。

根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已触发“盈峰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

款。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

赎回“盈峰转债” 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和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的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

事会决定本次行使“盈峰转债” 提前赎回的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

“盈峰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盈峰转债”基本概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19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11月4日公开发行了

1,476.1896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47,618.96万元，期限6年。

2、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147,618.96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2日起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盈峰转债” ，债券代码“127024.SZ” 。

3、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自2021年5月10日起至2026年11月3日止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4、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1年7月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4号），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63,086,005股剔除

已回购股份58,976,234股后的3,104,109,77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2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8日。根据《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7月8日起由原来的8.31元/股调

整为8.1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8日起生效。

2022年7月14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4号），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79,499,998股剔除

已回购股份58,976,234股后的3,120,523,76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20日。 根据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7月20日起由原来的8.19元/

股调整为8.09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20日起生效。

2023年7月1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5号），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79,506,670股剔除

已回购股份12,565,382股后的3,166,941,28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1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7月18日。 根据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7月18日起由原来的8.09元/

股调整为7.9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18日起生效。

2024年7月9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4号），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

的3,166,941,5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5元（含税），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7月16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

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7月16日起由原来的7.98元/股调整为7.86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4年7月16日起生效。

2025年7月19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调整盈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7号），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

3,166,943,3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28日。 根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7月28

日起由原来的7.86元/股调整为7.67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28日起生效。

5、可转债回售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4年11月4日至2024年12月13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盈峰转债” 转股价格的70%，且“盈峰转债” 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盈峰转债” 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本次回售申报期为2024年12月19日

至2024年12月25日，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回售结果明细表》，“盈峰转债”（债券代

码：127024）本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10张，回售金额为1,002.22元（含息税）。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盈峰

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号）。

二、“盈峰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盈峰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

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转股价格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

三、“盈峰转债”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的具体情况

2026年4月10日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股票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盈峰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即7.67元/股）的130%（即9.971元/

股），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的相关规定，已触发 “盈峰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

款。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

回“盈峰转债”的议案》。 结合当前市场和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的情况，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

“盈峰转债”提前赎回的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盈峰转债” 赎回的

全部相关事宜。

四、“盈峰转债”的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盈峰转债” 赎回价格为人

民币101.129元/张（含息税）。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

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 2.0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11月4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2026

年5月29日）的实际日历天数206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2.00%×206/365≈1.129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129=101.129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

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盈峰转债”

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的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盈峰转债” 持有

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盈峰转债”自2026年5月26日起停止交易。

3、“盈峰转债”自2026年5月29日起停止转股。

4、2026年5月29日为“盈峰转债”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5

月28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盈峰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盈峰转债” 将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5、2026年6月3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6年6月5日

为赎回款到达“盈峰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盈峰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换公司

债券托管券商直接划入“盈峰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七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换公司债券摘牌公告。

7、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峰转债

（四）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7-26335291

联系邮箱：IR@infore.com

五、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

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盈峰转债”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

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盈峰转债”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

1、“盈峰转债”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

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盈峰转债” 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

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

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

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

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

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七、风险提示

截至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盈峰转债” ，将按照人民币101.129元/张（含

息税）的价格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盈峰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特提醒

“盈峰转债”持券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 债券持有人持有的“盈峰转债” 如存在被质押或

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因

目前“盈峰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盈峰转债” 持券人注

意在期限内转股，如果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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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

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26年4月2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共37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69,726,051股，占本公司股本

总额的46.7559%。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24,

940,339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2.34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44,

785,71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4.4118%。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

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

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26,431,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831%；反对42,931,5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97%；弃权3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8,731,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2795%；反对42,93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968%；弃

权3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和《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425,11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030%；反对44,157,8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08%； 弃权451,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415,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4674%；反对44,15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537%；弃权

4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9%。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3、《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428,27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746%；反对41,019,9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27%；弃权4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570,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145%；反对41,019,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69%；弃权435,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6%。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4、《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427,923,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006%；反对41,423,8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87%； 弃权379,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222,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1997%；反对41,423,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662%；弃权

3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和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27,012,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068%；反对42,484,3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5%； 弃权228,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9,312,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6380%；反对42,484,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207%；弃权

2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6、《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向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议案》

同意427,283,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645%；反对42,092,5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11%； 弃权349,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9,583,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8052%；反对42,092,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789%；弃权

3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9%。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428,295,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799%；反对41,191,5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93%；弃权2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0,595,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4298%；反对41,191,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228%；弃权

2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4%。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100,520,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187%；反对43,062,0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955%；弃权1,4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520,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3187%；反对43,062,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955%；弃权

1,4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85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9、《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426,192,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322%；反对43,071,2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95%；弃权4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492,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1319%；反对43,071,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830%；弃权

4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1%。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428,711,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84%；反对40,596,6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26%； 弃权418,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1,01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6862%；反对40,596,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557%；弃权

4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1%。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426,558,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101%；反对42,796,8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10%；弃权3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858,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3577%；反对42,796,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37%；弃权

3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8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2、《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26,415,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797%；反对43,149,1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60%； 弃权161,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715,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2695%；反对43,149,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11%；弃权

16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4%。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爱莓庄农业增资的议案》

同意427,435,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967%；反对42,053,9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29%；弃权2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9,734,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8987%；反对42,053,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551%；弃权

2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1%。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诸妍璇，赖丹琦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6-032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

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股份数量合计为375,000股，回购股份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

总数将变更为1,004,258,810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

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21日起45日内（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以邮寄方式申报的，

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何彤彤

邮政编码：518102

联系电话：0755-29977586

电子邮箱：npx002215@126.com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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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自愿性信

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吉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注射用盐酸地尔硫?” 的《药品

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盐酸地尔硫?

英文名/拉丁名：Diltiazem�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10mg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40455

包装规格：6瓶/盒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13962026

受理号：CYHB2550143

通知书编号：2026B02895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吉林省延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长白路389号

生产企业名称：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吉林省延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长白路389号

申请内容：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其他变更事项包括：1.变更处方和生产工艺（含生

产批量变更）；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4.修订药品说明书。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

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

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处方和生产工

艺（含生产批量变更）；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4.修订药品说明

书。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说明书照所附执行，标签相关内容应与说明书保持一致。有效期18个月。建议

参考国际药品监管机构（包括WHO等）发布的亚硝胺杂质相关技术要求及相关亚硝胺杂质清单，对本

品原料药和原料药杂质可能形成的亚硝胺杂质（NDSRI）进行风险评估和研究，采用高灵敏的分析方法

（如MS-MS）进行研究和确认，积累数据，制定合理的控制策略，必要时按补充申请申报。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注射用盐酸地尔硫?的适应症：

1、室上性心动过速；

2、手术时异常高血压的急救处置；

3、高血压急症；

4、不稳定心绞痛。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延吉药业获得注射用盐酸地尔硫?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证书》，该药品

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 由于药品生产和

销售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